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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期中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12年 12月 1日 校長核准日 112年 12月 11日 
稽核期間 112年 11月 14日~112年 11月 17日 
稽核人員 李蓓芬、廖東南、方妙君、黃義良、黃惠子、陳南吟、林志宏、丁若愚、吳幸娟、陳碧珍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經、資門歸類 2.1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分

類」規定辦理－單價 1萬元以上且
耐用年限在 2 年以上者列作資本
支出 

1.抽查語治系、寵美系、製藥系、生醫
科圖儀委員會會議紀錄或財產清冊皆

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經、資

門之劃分。 
2.抽查長照系、醫管系、調保系圖儀委
員會會議紀錄或財產清冊皆依「財物

標準分類」規定辦理經、資門之劃分。 
3.抽查幼保系、職安系、環安系、餐旅
系圖儀委員會會議紀錄或財產清冊皆

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辦理經、資

門之劃分。 

無 請各科系圖儀

委員會會議紀

錄確實明載，

並於專責小組

會議確實提出

討論及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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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時之申請

程序 

3.1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明訂
申請程序相關規定 

1.獎補助經費有明訂運用辦法(實務教
學、教師研究、教師研習、教師進修、

教師升等送審、行政人員研習、行政

人員進修、改善教師薪資辦法)，皆明
訂申請相關規定及辦法，如附件 1。 

2.查閱學務處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第 6 次學生事務工作協調會議及
112.5.30第 7次協調會議紀錄皆明載學
務處獎補助經費的使用及明細，另學

生社團活動經費申請補助作業程序如

附件 2。 

無  

4.專責小組之組
成辦法、成員

及運作情形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辦
法(內容包含如：組成成員、開議
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查核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辦法公告於研發

處/規章辦法網頁上(111.12.5版，如附件
3)，依規定訂定其組成辦法(內含組織成
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會議紀錄均公告於學校獎補助專區網頁

(如附件 4)。 

無  

4.2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表 查核 111 年度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簽到
涵蓋各科系(含通識共同科)代表皆在成
員內(如附件 5)。 

無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
產生 

抽查醫檢系圖儀委員會及專責小組代表

推舉為周以正老師(如附件 6)。 
無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如：組成
成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開

次數…等) 

查核 111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
費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皆依照學
校訂立辦法執行(如附件 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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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7.原支用計畫變
更之處理 

7.1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量
及細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通

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
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查 

查核 112 年度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紀
錄，討論 112 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
「校務發展及年度經費修正支用計畫

書」之資本門/經常門金額分配、申請項
目變更，皆經由專責小組通過，會議紀

錄、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如附件 7。 

無  

9.相關資料上網
公告情形 

9.1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執
行清冊、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

開招標紀錄及前一學年度會計師

查核報告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查核學校網站教育部獎補助專區「教育

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專區」資料，

111年度核定版支用計畫書等相關資料
及紀錄均已上網公告；另 112年度部份
資料也皆已公告。網址：

http://www2.hwai.edu.tw/ lmc/devall.htm。 

無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勵補助教師
相關辦法制度

及辦理情形 

1.1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應予
明訂(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審查
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額…等) 

檢核人事室各項辦法均有更新為 112 年
度適用版本(如附件 1)。 

無  

1.2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審
核通過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序公

告周知 

112年度適用版本之各項辦法皆符合行
政程序公告周知(如附件 1)。 

無  

2.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辦理 

2.1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關
辦法應經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度適用版本之行政人員研習及進
修活動辦法皆通過行政會議(如附件 8)。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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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4.2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成果
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經常門獎補助執行成果公告於人事室「獎

補助專區」，另 112年度於次年 2月底前
稽核執行查閱。網址：

http://person.hwai.edu.tw/p/ 
412-1018-282.php?Lang=zh-tw。 

無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
管理辦法、制度 

1.1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位
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 

經查皆有訂定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規定

(如附件 9)，並於本年度修訂 1次，分別
於 112年 4月 12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修正紀錄如附件 10，並於 112年 4月 20
日陳報董事會會議通過。 

無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經
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本年度有進行修法，經查皆經於 112年 4
月 12日校務會議及 112年 4月 20日董事
會會議通過。 

無  

1.3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明訂財產管理辦法(如附件 11)，並於 112
年 5 月 1 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
紀錄如附件 12。 

無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
報廢規定 

財產管理辦法第 2 條明訂使用年限之規
定，第 5章明訂財產減損執行之規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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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2.2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執行 

抽查資訊中心 112GOV057網頁程式應用
程式防火牆、圖書館 112GOV099視聽資
料/112GOV104電子西文資料庫、寵美系
112GOV092 動物手持式無線彩色超音
波、護理系 112GOV062高階救護綜合演
練模擬人組、職安系 112GOV056綠新風
套組、學務處生動組 11120216-0520-06
數位單眼相機皆依規定執行採購作業流

程(如附件 13)。 

無  

2.3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條規範之
採購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 

抽查資訊中心 112GOV057網頁程式應用
程式防火牆、圖書館 112GOV104電子西
文資料庫皆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辦理。 

無  

3.資本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3.2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1.抽查語治系於財產清冊註明學生教學
實習用，符合規定，如附件 14。 

2.抽查寵美系(附件 15)、調保系(附件
16)、餐旅系(附件 17)於圖儀委員會議
討論及財產清冊均明載支用於教學使

用。 
3.抽查製藥系、生醫科、醫管系、職安系、
環安系、幼保系於財產清冊註明放置供

教學專業教室使用，符合規定。 
4.抽查長照系未確實於圖儀委員會議說
明欲購置之教學儀器搭配課程使用規

劃不明確。 

1.建議期末稽核時再以整體
經費比例查核。 

2.請各科系圖儀委員會會議
紀錄確實明載，並於專責

小組會議確實提出各教學

單位圖儀委員會會議紀錄

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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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財產管理及使
用情形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
統 

符合規定，皆依照規定將驗收完畢之案

件皆登錄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無  

4.2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符合規定，皆依照規定將驗收完畢之案

件登錄電腦財產管理系統；另財管系統

內設備照片皆於驗收時拍照建檔為無附

上有財產標籤之照片。 

保管單位另提供獎補助經費

財產標籤單位簽收表，以供

日後查核。 

 

4.3儀器設備應列有「112年度教育部
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1.抽查製藥系 3100403-33-66熱風循環烘
箱、3110601-05-17能量儀、3110601-05 
-30經絡理療機符合規定(如附件 18)。 

2.查核醫管系、調保系、職安系均有張貼
標籤，另調保系雖顯示標籤張貼，未見

所貼之完整設備。 
3.查核長照系、餐旅系紀錄未呈現設備照
片及標籤。 

4.抽查環安系 3101103-204-11 手提式
LPGLNG 可 燃 性 氣 體 偵 測 器 、

3101103-204-15 四用氣體與人員昏倒
救命偵測器符合規定(如附件 19)。 

5.抽查幼保系 3010000-100-156 150吋電
動布幕、3140503-06-363數位講桌符合
規定(如附件 20)。 

6.抽查體育室 4010305-03-3 攔截網未見
標籤。 

建議於盤點清查時，請各單

位確實盤點並附上相關佐

證，缺失單位於 2 月底前加
強稽核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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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4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並
註明設備名稱 

1.抽查製藥系 3100403-33-66熱風循環烘
箱、3110601-05-17能量儀、3110601-05 
-30經絡理療機符合規定(如附件 18)。 

2.抽查調保系 3110201-02-12 科學脈診專
業版(附件 21)、醫管系 3010000-167-146
企業資源規劃(ERP)軟體(附件 22)符合
規定。 

3.查核長照系、餐飲系儀器設備於保管系
統皆建立備查，另隨附查閱資料未呈現

照片及註明設備名稱。 
4.查核職安系、環安系、幼保系皆符合照
片存查及註明設備名稱之規定。 

建議於盤點清查時，請各單

位確實盤點並附上相關佐

證，缺失單位於 2 月底前加
強稽核抽查。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

處理 

5.1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處理 

皆依照規定辦理，並明訂相關財產之移

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等規範。 
無  

6.財產盤點制度
及執行 

6.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
訂 

依程序明訂財產盤點相關辦法及機制。 無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
相符 

符合學校規定設定制度。 無  

6.3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盤點紀錄完備，建議盤點報告總表內容

若列有需補盤件數，請於備註明列財產

序號或名稱，在盤點清冊上增列補盤選

項；另若有缺失需補盤再填寫缺失表即

可，若無則無需填寫缺失表(如附件 23)。 

盤點若有缺失需補盤，總表

則填寫未盤，日後補盤再行

填寫補盤日期；另於缺失表

增列需補盤財產序號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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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2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13 年  2  月  26 日 校長核准日 113 年 2 月 27 日 
稽核期間 113年 2月 22~23 日 
稽核人員 李蓓芬、廖東南、方妙君、黃義良、林志宏、陳南吟、陳碧珍、黃惠子、吳幸娟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經費執行分配
比例－相關

比例計算不

含自籌款金

額 

1.1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
勵補助款比例應≧10% 

查閱 112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
冊(附件 1)與核定撥款公文(附件 2)，核定金額
39,514,772 元 ， 自 籌 款 3,592,252 元

(39,514,772-35,922,520)/35,922,520=10.00%，
符合分配比例。 

符合規定辦理。  

1.2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
應介於 50~70% 

1.資本門占總獎補助款比例(附件 1) 
(21,533,512/35,922,520)=60.00%，符合規定。 

2.抽閱 112GOV062 高階救護綜合演練模擬人
組(附件 3)單據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1.3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
應介於 30~50% 

經常門比例為 40.00%(附件 1) 

(14,369,008/35,922,520)=40.00%，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1.4不得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建
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

息補助 

查核 112年度獎補助經費專帳-資本門(附件 4)
及經常門(附件 5)，未發現有款項支用於校舍
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支用符合規

定。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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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5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
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

舍工程，應於支用計畫敘明

理由並報部核准 

查核 112年度獎補助經費專帳-資本門(附件 4)
及經常門(附件 5)，未發現有款項支用於重大
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

工程，支用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1.6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
應≧2% 

查閱附件 1，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為
3.60%(776,350/21,553,512)=3.60%，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1.7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
占經常門比例應≧60% 

1.查閱附件 1，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占經常
門比例為 63.04% 
(9,057,699/14,369,008)=63.04%，符合規定。 

2.抽查轉帳傳票分號 1121231E021(附件 6)單
據符合規定(如於 12 月 31 日入帳，並於次
年 1月 15日截止支付)。 

符合規定辦理。  

1.8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
經常門比例應≦5% 

查閱附件 1，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
門為 0.82%(117,832/14,369,008)=0.82%，符合
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1.9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
比例應≧2% 

查閱附件 1，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為
3.13%(449,735/14,369,008)=3.13%，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1.10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
經常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

比例應≦25% 

1.查閱附件 1，外聘社團教師鐘點費占學輔相
關工作經費比例為 24.90% 
(112,000/449,735)=24.90%，符合規定。 

2.抽查轉帳傳票分號 1121231E023(附件 7)單
據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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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經、資門歸類 2.1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
標準分類」規定辦理－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在 2年
以上者列作資本支出 

1.查核 112 年度核定版支用計畫書附表 11 及
附表 18 鈞依規定劃分經、資門，與執行紀
錄符合。 

2.查核學務處皆依規定辦理，並列於 112年度
修正支用書附表。 

符合規定辦理。  

3.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時之申

請程序 

3.1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
應明訂申請程序相關規定 

依研發處訂定獎補助相關辦法辦理。 

1.總務處訂有「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附
件 8)，修正通過日期為 112 年 4月 20日。 

2.學務處依研發處通知進行獎補助經費申請
程序(附件 9)。 

3.人事室網頁均公告獎補助經費運用相關辦
法(附件 10)。 

符合規定辦理。  

4.專責小組之組
成辦法、成員

及運作情形 

4.1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
成辦法(內容包含如：組成成
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

召開次數…等) 

1.查核 112 年度報部支用計畫書 P104~121 皆
訂定專責小組其組成辦法。 

2.查核 111年度獎補助經費第 4次專責小組會
議紀錄符合規定執行。 

符合規定辦理。  

4.2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
科)代表 

查核 112年度報部支用計畫書 P104~106內容
包含專責小組成員含各科系代表，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4.3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
推舉產生 

抽查護理系 112.1.13 系務會議紀錄 (附件
11)、視光系 112.5.18系務會議紀錄(附件 12)，
均符合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之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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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4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如：
組成成員、開議門檻、表決

門檻、召開次數…等) 

查核 112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第 1
次~第 3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及簽到表，皆符
合辦法執行之。(附件 13) 

符合規定辦理。  

5.專款專帳處理
原則 

5.1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
支，並採專款專帳管理 

經查核 112 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核銷憑證及
傳票內容(附件 4、5)，經費已採用專款專帳管
理，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6.獎勵補助款支
出憑證之處

理 

6.1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
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

項」辦理 

經抽查 112 年度獎補助收支明細表及黏貼憑
證及傳票符合「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

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6.2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
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 

查核 112 年度獎補助收支明細表及相關黏貼
憑證及傳票內容，皆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

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

處理原則辦理。 

符合規定辦理。  

7.原支用計畫變
更之處理 

7.1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
數量及細項等改變，應經專

責小組通過，會議紀錄(包括
簽到單)、變更項目對照表及
理由應存校備查 

查核 112 年度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P.11~15 決議修正前後對照表，皆符合規定執
行(附件 14)。 

符合規定辦理。  

158



 

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8.獎勵補助款執
行年度之認

定 

8.1 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會計年

度(1.1~12.31)執行，應於當年
度內執行完竣－指已完成核

銷並付款，12月 31日前尚未
發生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

者，應即停止支用；其已發

生者(12 月 31 日前驗收完成
並做應付傳票)，應於次年 1
月 15日截止支付。 

經查核 112 年度獎補助款執行清冊之付款日
期： 
1.112年度獎補助總經費核銷 39,514,772元； 
2.其中 38,477,072元於 112年 12月 31日前支
付款； 

3.應付款 1,037,700元於 113年 1月 15日前完
成付款程序，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提醒申請單
位注意執行
期限。 

9.相關資料上網
公告情形 

9.1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
書、執行清冊、專責小組會

議紀錄、公開招標紀錄及前

一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

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查核校網頁設有「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

經費專區」，且各分項目皆明確表列連結點(附
件 15)。 

符合規定辦理。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勵補助教師
相關辦法制度

及辦理情形 

1.1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
應予明訂(內容包含如：申請程
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

發金額…等) 

1.查核推動實務教學、編撰教材及教具推動辦
法，皆符合規定。 

2.查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議
紀錄(附件 16)。 

符合規定辦理。  

1.2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
議審核通過後，依學校相關行

政程序公告周知 

查核 112 年度獎補助執行情形公告在人事室
獎補助專區網頁(附件 10)。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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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3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應符
合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

支用精神 

經查核 112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改善教學及
師資結構占經常門經費 63.04%(附件 16 附表
7)。 

符合規定辦理。  

1.4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
象 

經查核 11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205
位教師中有96位獲補助，占46.83%(附件17)。 

符合規定辦理。  

1.5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皆依人事室公告相關辦法

執行之(附件 10)。 

符合規定辦理。  

1.6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如：申請程序、審查程序、審
查標準、核發金額…等) 

抽查黃琬婷老師(附件 18)申請程序、審查程
序等，皆符合 112 年度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
辦法。 

符合規定辦理。  

2.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辦理 

2.1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
相關辦法應經行政會議通過 

行政人員出席業務研習處理要點 106.1.24 行
政會議審議通過；職員進修學位獎助辦法

107.9.20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附件 10)。 

符合規定辦理。  

2.2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
其業務相關 

抽查總務處營繕組吳兪慶組長於 112.4.10~11
參加「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

培訓講習」(附件 19)，符合相關規定執行。 

符合規定辦理。  

2.3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
象 

112 年度行政人員共計 43 人次申請業務相關
研習(附件 19)。 

符合規定辦理。  

2.4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經查核皆依「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行政人員出

席業務研習處理要點」(附件 20)辦理之。 

符合規定辦理。  

2.5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皆依「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行政人員出席業務

研習處理要點」(附件 20)執行之。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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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3.1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
事實、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

薪資 

經查核未有補助無授課及領有公家月退俸之

教師之情行。 

符合規定辦理。  

3.2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
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112年度薪資補助教師皆符合規定(附件 21)。 符合規定辦理。  

3.3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考「中央
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

執行標準表」之規定列支，且

不得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

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

費、諮詢費、訪視費、評鑑費 

經查核 112年度獎補助經費無此項支出。 符合規定辦理。  

3.4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
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

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
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相關規

定辦理 

1.查核學務處辦理 112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

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獎補助款在學生事務

與工作計畫申請簽核程序，皆符合教育部

研習規定之經費使用原則。 

2.經查核人事室未使用此項補助。 

符合規定辦理。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4.1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
(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幅
度應在合理範圍(20%內) 

1.查核學務處經常門經費差異幅度在 20%以
內，核定金額 250,240 元，執行金額 227,975
元，差異幅度為 8.90%，符合規定(附件 22)。 

2.查核人事室經常門經費差異幅度符合規定
於 20%以內。 

符合規定辦理。  

4.2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
成果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成果報告皆留存在會計室備查，抽查 112.3.13
食營系陳怡君教師參加「臺加穀物豆類營養

及保健應用雙邊研討會」心得報告(附件 23)。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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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3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
應完整、正確 

經查核相關資料均完整、正確。 符合規定辦理。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
管理辦法、制度 

1.1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
單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

及作業流程 

參閱本校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第四章政府

採購法之採購(P.9~25)，符合相關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1.2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
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經查核，本校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依規定

於 112年 4月 12日校務會議提案五修正通過
(附件 24)、112 年 4 月 20 日董事會臨時動議
案由二修正通過(附件 25)。 

符合規定辦理。  

1.3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經查核，本校財產管理辦法依規定於 112年 5
月 1日行政會議案由二修正通過(附件 26)。 

符合規定辦理。  

1.4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
及報廢規定 

經查核，本校財產管理辦法符合明訂年限及

報廢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2.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2.2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執行 

抽查簽證單號 11120220-0530-06 網路攝影機
(附件 27)、11120220-0530-11 影像儲存伺服器
(附件 28)皆依請採購規定流程執行，簽核流
程關卡除如規定設定簽核點之外，也有業管

或請購單位主管之簽核。 

符合規定辦理，建議未來請採

購作業流程(請採購規定 P.12)
建議可增加「相關單位」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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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2.3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條規
範之採購案應依「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辦理 

抽查 112GOV058 校園安全網路監視系統設

備(附件 29)，採購金額 3,475,000 元，公開招
標公告於政府採購網，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執

行。 

符合規定辦理。  

2.4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
聯合採購標準 

採購單價除參照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外，

並由多方查價，以辦理各項設備儀器採購。 

符合規定辦理。  

3.資本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3.1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
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幅度
應在合理範圍(20%內) 

查核 111 年度資本門執行清冊及核定計畫支
用差異對照表(附件 30)，核定金額 21,888,879
元，支用金額 22,855,702 元，差異幅度符合
規定於 20%以內。 

符合規定辦理。  

3.2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查核 111 年度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及 112 年
度第 1~2 次專責小組會議皆有強調且確實符
合以教學儀器設備為優先支用。 

符合規定辦理。  

3.3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
應項目 

查核 112 年度執行清冊經費說明明細已區分
核定金額 35,922,520 元，自籌款 3,592,252
元，自籌款比率為 10.00%(附件 1)。 

符合規定辦理。  

4.財產管理及使
用情形 

4.1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
系統 

抽查編號 1121218-2 字幕機(門口機車道)、
1130216-1 凌網中文電子書之電腦財產管理

系統截圖(附件 31)，確實納入財管系統，符
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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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補助經費稽核報告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2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抽查編號 1121218-2 字幕機(門口機車道)、
1130216-1 凌網中文電子書之電腦財產管理

系統截圖(附件 31)，相關資料登錄確實，符
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4.3儀器設備應列有「112 年度教
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抽查 3140503-06 376 數位講桌列有「112 年
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附件 32)，符
合規定。 

符合規定辦理。  

4.4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
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抽查編號 1121218-2 字幕機(門口機車道)、
1130216-1 凌網中文電子書之電腦財產管理

系統截圖(附件 31)，拍照存校備查，符合規
定。 

符合規定辦理。  

4.5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
加「112」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
樣之戳章 

抽查 5030050-02 4339中文圖書(附件 33)，已
加蓋「112」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章。 

符合規定辦理。  

4.6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如附件 34，儀器設備清冊表列皆符合符合「一
物一號」原則。 

符合規定辦理。  

4.7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
項廠牌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

等註明清楚 

抽查清冊 301000-03 145~154、3010000-06 
74~76 、 3010000-08 42 、 3010000-100 
151~162、3010000-105 638~641 項目皆符合
規定(附件 34)。 

符合規定辦理。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

處理 

5.1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
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 

檢閱財產管理辦法皆明訂相關規定，如借用

規定於財產管理辦法第三章第 14 條規定之

(附件 35)。 

符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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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1 1 1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4 次 視 光 系 系 務 會 議 

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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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視光系系務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112 年 05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2 點 25 分 

會議地點：視光系 D401 會議 

會議主席：陳昆祥主任 

與會人員：殷立德老師、林志宏老師、陳月茸老師、卓達雄老師、李建輝老師、郭益銘老師、 

          于郁沛老師、陳佳勳老師、蔡淑貞老師、劉雯鵑老師、詹淑敏老師、程素娟老師、 

          王秉宏老師、許慶章老師、趙海倫老師、楊聖君老師、陳柏衣老師、洪明權老師、 

          盧麗慧老師、邵東子老師、陳自治老師、蔡政潔老師 

列席人員: 蘇珮綺 

會議紀錄：許淯玫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遴選 112 學年度各項委員會主委及委員名單。 

     提案二: 遴選 112 學年度院校各項會議代表名單。 

     提案三: 審議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海外實習實施要點」。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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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視光系系務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12 年 05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12 點 25 分 

會議地點：視光系 D401 會議 

會議主席：陳昆祥主任 

與會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紀錄：許淯玫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事項：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遴選 112 學年度各項委員會主委及委員名單。。 

     說  明: 各委員會召集人為系主任，委員名單經系上專任老師投票後選出委員。並由最高 

             票者擔任本學期該委員會之主委。      

     決  議: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主委：陳月茸老師 

委員：陳佳勳老師、陳柏衣老師、王秉宏老師 

      （二）學生事務委員會： 

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主   委:李建輝老師 

委員：各班導師、系會指導老師為當然委員會成員。 

（三）研究發展委員會： 

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主  委：殷立德老師 

委  員：陳佳勳老師、卓達雄老師老師、林志宏老師 

（四）招生事務委員會： 

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主委：許慶章老師 

委員：楊聖君老師、陳柏衣老師、王秉宏老師 

（五）圖儀設備委員會： 

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主委：陳柏衣老師 

委員：卓達雄老師、林志宏老師、李建輝老師 

（六）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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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主委: 林志宏老師 

委員：殷立德老師、陳佳勳老師、卓達雄老師 

（七）就業輔導委員會： 

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主委：陳佳勳老師 

委員：許慶章老師、王秉宏老師、陳月茸老師 

（八）教師福利委員會： 

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主委：許慶章老師 

委員：王秉宏老師、于郁沛老師、劉雯鵑老師 

（九）實習委員會： 

召集人：陳昆祥主任 

負責教師：陳佳勳老師 

委員：畢業班導師為當然成員。 

 

     提案二: 遴選 112 學年度院校各項會議代表名單。 

     說  明: 由系上專任老師投票後選出一名代表。 

     決  議: 經委員討論後決議如下: 

           

     （一）校務會議代表： 林志宏老師、卓達雄、陳佳勳 

     （二）校圖儀委員會代表：陳柏衣老師       

      (三) 校教師評審委員代表 : 林志宏老師(正取)陳佳勳老師(後補) 

      (四) 校學生事務會議代表： 李建輝老師 

      (五)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表: 陳月茸老師 

     （六）112 年度專責小組代表： 陳佳勳老師 

     （七）院教評會議代表： 林志宏老師 、陳佳勳老師    

     （八）院務會議代表： 殷立德老師、陳佳勳老師、林志宏老師(備取) 

      (九）院課程委員會會議代表：陳月茸老師、陳佳勳老師 

      (十) 111 年度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代表: 林志宏老師、陳自治老師(備取) 

     （十一）校教務會議代表：林志宏老師、卓達雄老師 

 

     提案三: 審議修訂「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海外實習實施要點」。 

     說  明: 因應課程之專業選修:加入學海計劃海外實習可抵校內學分。 

     決  議: 經委員討論後修訂如下: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三、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生得配合各系(所、科)規  

    定之實習課程與學分到海外實習，   

 

三、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生得配合各系(所、科)規 

    定之實習課程與學分到海外實習。 將境外視力 

    保健實務學分納入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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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13:35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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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海外實習實施要點 

104.01.07  103 學年度第一次校實習委員會通過 

112.05.18  111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為培養學生國際觀，拓展國際視野，增加海外實務經驗，並使學生海外實習有所 

        依循，根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訂定「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學生海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海外不包含大陸地區。 

    三、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生得配合各系(所、科)規定之實習課程與學分到海外實習， 

        將境外視力保健實務學分納入選修學分。 

    四、海外實習機構之選定得由各系(所、科)透過國家合法立案之機構媒合，並應辦理 

        本校與海外實習機構簽約事宜。 

    五、學生到實習機構的實習內容須與其就讀系(所、科)專長相關，申請海外實習之資 

        格及審核標準由各系(所、科)自行訂定之。 

    六、各系(所、科)配合實習機構完成面試甄選後，須彙整海外實習審查名冊，提送系 

        務會議及本校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七、錄取學生須注意事項: 

    (一)須自行辦妥出國相關手續，始得核准赴海外實習。 

    (二)須遵守本校與實習機構相關法規之規定，並由學生及家長簽具「切結 

        同意書」。 

    (三)海外實習費用，包括實習費、往返機票、交通、生活、住宿、簽證、 

        保險等支出，由學生自行籌措或申請相關獎補助。 

    (四)學生前往海外實習前，須辦妥學生海外意外保險。 

    (五)經本校核准至海外實習之未役役男學生，其出境須依內政部「役男出   

        境處理辦法」及入出境相關法令辦理。 

    (六)學生應依各系(所、科)實習規定，於實習完成一個月內統整繳交實習 

        心得報告及成果。 

    八、各系(所、科)辦理學生海外實習期間，須設置海外實習輔導教師，其職責包括: 

    (一)應提供學生實習機構及其所在國家相關資訊，以利輔導學生選擇實習 

        機構及出國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二)應定期透過電子郵件、視訊或其他方式，輔導學生海外生活及工作適 

        應問題，以確實瞭解學生海外學習情況。 

    (三)得視海外實習機構需要，赴海外進行輔導訪視。 

    九、學生因適應不良或實習表現表現不佳提前返國者，須通知實習輔導教師。各系 

        (所、科)須召開實習委員會了解提前返國原因，得決議後續輔導及處理，並協助  

        分發國內實習機會，在兩週內繼續參加實習，補足實習時數，否則實習成績不予 

        核計。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實習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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